
朔州市能源局权力和责任清单
     （一）行政许可类（共1项）
事项编码

职权
类型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 任 事 项

责任事

项依据 备 注
项目 子项

2100-A-
00500-
140600

行
政
许
可

煤矿建设
项目初步
设计文件

审批

【法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
矿山安全
法》
（2009年
修订） 第
八条 矿山
建设工程
的设计文
件，必须
符合矿山
安全规程
和行业技
术规范，
并按照国
家规定经
管理矿山
企业的主
管部门批
准；不符
合矿山安
全规程和
行业技术
规范的，
不得批准
。
【法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
治法》

1.受理责任：

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
材料审核，对

材料真实性进

行审核，提出

初审意见。
3.决定责任：

作出决定（不

予行政许可的

应当告知理
由），按时办

结，告知。

4.送达责任：

制作证书，法
定时限内送

达，在政府网

站公开。

5.事后监管责
任：加强对煤

矿的监管，使

其按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开展
业务。有关情

况发生变化时

要及时办理变

更手续。
6.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条～
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六条～

第四十一条 

根据深化煤炭

管理体制改革

的意见，将职

业病防护设施
设计、环保专

篇、矿井瓦斯

抽放设计全部

纳入煤矿建设
项目初步设计



     （二）行政奖励类（共1项）
事项编码

职权
类型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 任 事 项

责任事

项依据 备 注
项目 子项

2100-H-
00300-
140600

行
政
奖
励

对全省节
能工作先
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
的表彰奖

励

【法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节约能源
法》 第六
十七条 各
级人民政
府对在节
能管理、
节能科学
技术研究
和推广应
用中有显
著成绩以
及检举严
重浪费能
源行为的
单位和个
人，给予
表彰和奖
励。
【地方性
法规】《
山西省节
约能源条
例》
（2011年
修订） 第
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每年应当

1.制定方案责
任：在征求各

市、省直有关

部门意见的基

础上，科学制
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

任：严格按照

表彰方案规定
的条件、程序

、组织推荐工

作，对推荐对

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

任：对符合条

件的推荐对象

进行审核，并
报局党组研究

审定，并进行

公示。

4.表彰责任：
发文实施表彰

。

5.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
应履行的责任

。

1.《山西省节

能目标责任评
价考核及奖励

办法》（晋政

发

[2008]16号）
2.《山西省评

比达标表彰活

动管理实施细

则（试行）》
（晋办发

[2014]34号） 

第十八条 第

十九条



     （二）行政奖励类（共1项）
事项编码

职权
类型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 任 事 项

责任事

项依据 备 注
项目 子项

2100-Z-
00200-
140600

其
他
类

企业固定
资产投资
项目备案
（能源领

域）

【行政法
规】《企
业投资项
目核准和
备案管理
条例》
（2016年
国务院令
第673号） 
第三条 对
关系国家
安全、涉
及全国重
大生产力
布局、战
略性资源
开发和重
大公共利
益等项
目，实行
核准管理
。对前款
规定以外
的项目，
实行备案
管理。
【部门规
章】《企
业投资项
目核准和
备案管理
办法》

1.受理责任：

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

制定项目备案

基本信息格式

文本；对提交
材料的完整性

、合法性进行

审查；一次性

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

当告知理由）
。

2.审查责任：

按照国家相关

政策，对申请
材料的内容进

行合法性审

查，提出拟定

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

作出准予备案

或不予备案决

定（不予备案
的应当告知理

由）。 

4.送达责任：

制发、送达文
书。 

5.事后监管责

任：加强日常

监督检查，监
督企业按照备

案内容和有关

标准开展建设

和生产。有关
情况发生变化

时要及时办理

变更手续。

6.其他：法律

1.参照《行政

许可法》第三

十条 第三十
四条 第三十

七条～第三十

九条 第六十

条～第七十条
2.《企业投资

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令

第2号） 第四

十条 第四十

一条 第四十
六条


